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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为以人为中心的

城乡和谐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基于利益和认知等

原因，不同主体间会产生一定层次和烈度的冲突。冲突的根源有多种因素，包

括以二元制结构和农地产权的模糊性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政府与其他强关联

主体的关系因素、各主体的价值观因素、各主体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以及被城

镇化群体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等。通过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冲突一体化治

理结构，最大程度地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以及发挥公共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和社

会组织的中介作用等措施，能有效化解潜在的和已产生的主要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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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化

问题日益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关于新

型城镇化的内涵，学界基本形成了如下共识：一

是城乡、城郊融合发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城

镇中的棚户区（都市村庄）与建成区二元结构，

让相关区域中的居民都能同等享受城镇化带来

的红利；二是强调人本思想，把人作为新型城镇

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尽一切努力满足关联人

群的合理预期；三是走集约式发展道路，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不断减少资源

的投入；四是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以绿色文

明、生态和谐为目标，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

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１］关于新型城镇

化过程中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学者从不同角

度进行了剖析，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李云

新［２］从制度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模糊性是新型

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冲突的制度根源。周天勇［３］

基于现有中国土地制度供需矛盾，认为高度集

中和行政色彩较浓的土地所有制和配置制度必

然导致土地冲突。Ｄ．Ｊ．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４］认为，土

地利用冲突是经济、政策、机制、社会文化等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Ｍ．Ｌ．Ｒｏｓｓ［５］和 Ｌ．Ｐ．

Ｂｉｌｌｏｎ［６］将土地权属不清等作为冲突产生的根

源，认为土地所有权被保护的可能性越弱，发生

土地争夺的可能性越大。李洪波等［７］将诱发冲

突的根源归纳为冲突主体、冲突本体和具体制

度安排缺陷三个层面。应该说，上述成果对社

会冲突的根源进行了多元、深度探析，为制度化

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冲突提供了

参考。本文拟根据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个体和群

体的真实物资需求、行为动机、个体与群体认

知、自主与从众、价值观变化等，来探寻社会冲

突产生的根源，并针对导致冲突产生的关键因

素提出化解思路。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的

主体与主要冲突形式

　　依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其发展进程

中涉及到的主体不能再简单地界定为政府、企

业和被城镇化对象，而应从更高的层次、更系统

的环节去考虑，将各当事方及其相互关系设计

为一个包含相关主体、主体关系及其所处环境

等多种结构要素的体系。

１．社会冲突的主体

新型城镇化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是转变我国经济发

展方式、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广大农村居民

幸福感和归属感的重大战略举措，将影响到全

国６１８６６万农村人口和７４９１６万城镇人口中

的很大一部分（数据来源：《２０１４年国家统计年

鉴》），因而我们必须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涉

及到的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及环境体系进行

梳理。综合来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冲

突主体及环境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１）文化层。文化层是指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通常把能推动城镇

化朝着预期目标前进的文化称为正向文化（积

极文化），反之则被称为负向文化（消极文化）。

文化层虽不是当事方，但影响着每一位行为

主体。

（２）政策制定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各地会根据中央的政策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地

方性政策。政策制定层在制定政策时是否能坚

持和谐为本、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保证所制定

政策的公共性、可执行性，是能否解决社会冲突

的关键。

（３）政策执行层。政策执行是把政策规划

付诸实施的关键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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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占有资源的非均衡性，执行层往往在参照上

位政策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有利于开展

工作的执行工具，并且经常直接与政策执行对

象打交道，因而常处于冲突漩涡中。

（４）政策监管层。从政策的制定到政策的

执行，政策监管层均担负着重要的监管责任，要

对政策的制定过程实行全程监管，以保证其既

符合上级的要求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心声，同

时要对政策的执行时时关注，及时纠正并参与

化解执行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否则，就会

诱发社会冲突。

（５）合作企业层。诉诸市场是分配资源的

最好方式。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调动企业参

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往往在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通过相应程序选定合作企业投资于新型城

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作为市场主体

的企业往往以谋取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弱化自

身的社会责任，从而诱发社会冲突。

（６）被城镇化群体。被城镇化群体是新型

城镇化进程中的最大利益诉求者，按照群体的

大小可分为乡镇、村社区和村民小组。每个群

体一般有一个或多个“领袖人物”，影响着群体

的决策和行为。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往

往会盲目放大自身的利益预期，以致与地方新

型城镇化政策发生碰撞，成为冲突的根源之一。

（７）被城镇化个体。被城镇化个体是被城

镇化群体的一分子，既与群体有着共同的愿望，

又存在自身的特殊需求。由于价值观、世界观

和自身素养的差异，不同个体对待新型城镇化

的态度差别较大，采取的行为方式也大相径庭。

（８）域外人。与当前的新型城镇化无关的

群体和个人，往往按照一般的逻辑去考虑和看

待问题，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对新型城镇化的进

程和各方的表现进行评论，可能是某一方的支

持者或同情者。

上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与环境因素

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新型城镇

化进程。根据主体属性，可将上述因素分为三

类：一是文化层与域外人组成的环境；二是政策

决策层、政策执行层与政策监管层组成的公类

主体；三是合作企业层、被城镇化群体与被城镇

化个体组成的私类主体，如图１所示。各主体

为自身目标会沿着规则和非规则两种路径采取

相应的行动，以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图１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及环境体系

２．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

（１）基于利益和制度设计的社会冲突。基

于利益的社会冲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持久，烈度也最大，影响亦最深远。

该冲突主要集中发生在政府、合作企业和被城

镇化对象之间。政府希望以较为合理的成本

完成新型城镇化，被城镇化群体和个体考虑的

因素则更多，希望为个人和家庭求得一生的保

障并获得更为富裕的物质条件，与政府合作的

企业则希冀在完成政府委托任务的同时取得

可观的经济收入。上述三者目标的差异和对

利益的强烈渴求，必然导致合作的障碍，随着

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冲突会在一点或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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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出来。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作为主导方的地方

政府依据既有的国家政策制定地方性规定以作

为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支撑。但是，在政策制定

过程中，作为政策对象的被城镇化群体和个体

参与度较低，有的甚至被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

之外，致使地方政府所制定政策的认同度较低，

个体和家庭的不满逐渐发展为群体的集结和抗

议，继而采取不同形式的行动以抵制政策的实

施，从而产生社会冲突。

（２）基于认知和从众的社会冲突。认知是

当事人对收到的信息进行诠释并决定认同与否

的过程。认知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并严重影响到

人的行为，甚至会诱发与真正的现实相悖的非

理性行为。斯蒂芬·Ｐ·罗宾斯曾经说过，“我

们并不是看到现实，而是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做出解释，并称它为现实”。这清楚地表明了

认知≠真实的现实。当现实与当事人的认知存

在当事者心理上难以承受的差距时，当事人可

能会为实现自己认知的目标而做出非理性的行

为，甚至会与利益相关方发生一定烈度的冲突。

新型城镇化涉及的区域较广、人员较多，多

种信息层在不同群体和个体之间传播。在这些

参差不齐的信息中，我们把具有正能量的信息

称为“正舆情”，反之称为“负舆情”。负舆情由

失真甚至煽动性的信息传播开始，直至发展到

不理智的肢体冲突，是诱发冲突的根源。起初，

大多数被城镇化对象并未有过高的期望，原有

的城镇化条件处于自身需求的满意度边缘，亦

未有冲突的心理准备。但少数“带头人”的“点

拨”，会使他们产生更高的预期，并追随这些所

谓的“领袖人物”对现有的新型城镇化措施和

行为方式进行质疑、不配合甚至阻挠，直至发生

一定程度的冲突。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产

生的根源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冲突的产生和化解

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城镇化区域二元结构

的差异程度、农地产权的模糊性、规章制度的有

效性等多种因素。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本文拟从制度性因素、主体间关系、价值观

因素、不同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城镇化前

后弱势群体的生活比较等方面，探寻冲突产生

的根源。

１．制度性因素

在制度性因素中，居于首位的是长期存在

的二元结构，包括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内部二元

结构。二元结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为地将

农村与城镇、城镇建成区与城镇棚户区、都市村

庄割裂开来，形成了人的身份、经济活动的二元

化。对于城乡差异特别大的区域，弱势一方期

盼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

持新型城镇化；而来自城镇内部的都市村庄和

棚户区的既得利益者，由于他们已获得的巨大

利益受到损害，往往而会采取较为激烈的方式

抵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因而成为新型城镇化

的真正阻力，是社会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

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但对集体

的界定又很模糊，涉及村民小组、村、乡镇。同

时，所有人对于土地的处置权又受到极大限制，

需要更高一级的政府来决策。而土地经营者虽

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独立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但实际占有土地，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这种

对农地产权的模糊性规定成了新型城镇化过程

中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代表全体人民实行

管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针对国内城镇化的实

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

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实惠，人们常将其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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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福利”政策。而执行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地

方政府，仅代表地方利益或利益集团的部分利

益，执行政策时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若弱势一

方的利益未被有效地选择进去，会导致规章制

度的“失灵”，势必造成对立和冲突。

２．主体间关系

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运用市场在

经济生活中的调节杠杆作用，政府往往会选定

部分强势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若政府

与这些强势企业私下结成联盟，攫取超额利润，

必然会损害弱势一方利益，引起社会冲突。

从理论上讲，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息

息相关，呈正相关关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单纯注重 ＧＤＰ增长，忽

视民生需求；二是将民生需求融入区域发展中。

与后者相比，前者引起的社会冲突要激烈得多。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若地方政府拿出定向精

准扶贫的决心和行动，将弱势群体的利益置于

顶端，城镇化的过程会很有效率，面临的冲突也

会很小。

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主体间产生一定的

冲突是正常的，甚至这些冲突可以推动问题向

更好的方向发展。作为化解问题主体的政府对

待即将产生和已经产生的冲突的态度和行为，

对新型城镇化的能否顺利推进至关重要，这些

态度和行为无非三类：一是采取有力措施，控制

事态发展并逐步化解危机；二是采取保守措施，

暂时化解当前危机，但未解决实质问题；三是不

采取任何措施，任其发展。在现实中，情形一和

情形三较少，情形二最为普遍，这会造成社会冲

突的积压和孕育，可能导致冲突的集中爆发和

剧烈爆发。

３．价值观因素

政府的公共价值观是政府对辖区公共事务

的关注度排序，价值观越偏向真正的公需，弱势

群体受惠越大，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作

为商家的投资者单纯追求利润，忽视社会责任

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新型城镇化中的弱势群

体把对利益的追逐放在第一位，忽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上述三类主体的价值观若以公共

利益为目标，会产生较为紧密的耦合，形成多主

体价值观的同向性和公利性，使主体的思维更

理智，行为更理性，从而凝聚成推动新型城镇化

的正向推动力。否则，就会导致社会冲突。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政府外，

其他主体都有盈利的空间，其中，被城镇化主体

是当然的获利者；企业合作者若以市场方式运

作，亦是当然的获利者；政府则是当然的非获利

者，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获利主体若以合法

的形式取得本属于自身的利益，则可以消除很

多不必要的社会冲突。

４．不同主体和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

新型城镇化的顺利实施，需要各主体信息

共享，充分沟通，参与决策和执行全过程。但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弱势群体常常被边缘化。

同时，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有现实利益与认知利

益之分，认知利益往往高于现实利益，两者之间

存在一定的差异。若这种利益差异超出了当事

者的心理预期，就会造成当事人心理的严重失

衡，从而诱发过激行为，导致社会冲突的产生。

社会组织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对强势

主体的监督，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起着第三方

监督和协调的作用。作为无利害关系的第三

方，社会组织较易获得弱势利益主体的信任，知

晓弱势群体利益主体的心机和诉求，起到桥梁

和纽带的作用。若社会组织本身不健康，就难

以起到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

５．被城镇化群体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历史形成的固有的生活方式对人的影响是

深远的，能使人产生较强的依赖感。由于被城

镇化群体长期居住于固定的场所，深刻融入了

当地的环境和文化，感情投入巨大。被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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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些感情投入将化为乌有，故有的社会网络

将被打破，阻力必然产生。

此外，从理论上讲，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本应

该能为被城镇化群体带来巨大利益，不断提高

其生活质量，使其更有尊严地、更幸福地生活。

但现实中诸多反例使其对该预期的实现路径和

最终效果存在疑虑，如果不能给予其确定足够

的保障，产生不合作甚至冲突就成为必然。

　　三、化解新型城镇化中社会冲突的

思路与对策

　　１．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冲突一体化治

理结构

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治理结构，由于

治理边界混沌，对事件反应迟钝，治理手段行政

化，以及治理目标多元化，往往会造成治理效率

低下，甚至会引起弱势群体的策略性对抗，从而

使治理成本大幅攀升，社会资源大量浪费。而

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冲突一体化治理结构，厘

清了外部的治理边界，模糊了内部界限，使主体

间信息沟通顺畅，责任分明又相互支援，从而形

成互为依托的网络式治理结构。在该结构中，

政府处于主导地位，社会组织处于主体地位，形

成了“主导＋主体”的“双支柱”治理结构，政府

的功能由全面亲力亲为向规划、指导、引导转

变。社会组织可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积

极实施任务范围内的治理活动。政府与社会组

织的关系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为主，并

制定相应支持和激励政策，以扶持重要社会组

织的发展。政府应充分利用社会组织亲民身份

与冲突方直接协商冲突的焦点问题，有效地将

“官民”冲突转化为民间协商式冲突。

２．对弱势群体利益最大程度地保护

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不周是导致社会冲

突的关键因素，这就需要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

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验。可采用问卷法、座

谈法、实地法进行调查，对于满意度极低的对象

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舒缓其情绪，降低其采用

不理智行为的几率。管理者应根据形势的变

化，创新弱势群体利益保护模式，以实现新型城

镇化和人际和谐化的双赢局面。

３．发挥公共价值观的引导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共价值观的主

体，是每一位公民工作生活、待人处事的行为准

则。价值观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平、公正、民

主、法制、人权等方面，要发挥公共价值观的引

导作用，需要设计、培育，也需要引入考核，逐步

实现多主体的同化。首先，应做好顶层设计。

在社会治理系统的顶层设计上，要体现民众对

公共性的需求；在新型城镇化规划上，要突出公

共性的位置。［８］其次，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应成

为“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典范和标杆，以影响和

感染周围的人与事。最后，公共价值观的落地

需要制度的约束和引导，以使公民践行核心价

值观时既有内在动力，又有外部压力。公共价

值观的实现途径有三条：一是构建并优化全国

性的社会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各种教育机构的

福射功能，在职业培训和鉴定时将其作为考核

的必备条件；二是强化基层社区的服务和教育

职能，形成常态化的公共价值观培育格局；三是

大力弘扬不同行业和层次“典范”的示范效应，

逐步同化价值观差异迥然的多元主体。

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是新型城镇化有效

推进的重要保障。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最大

限度地将政府从冗杂琐事中解脱出来，使其可

以集中精力做好重要事项的治理。现阶段，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

尚未建立起彼此信任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冲突治理的效果。从合

作的视角重新确立二者的关系，能使社会组织

以新的形态参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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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

第一，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

系。二者的合作不是表象的合作，而是骨肉相

连的合作，应按照管理一体化的要求，将社会组

织纳入社会冲突治理体系中，使其作为一个重

要行为主体发挥作用。政府要为社会组织的运

行提供一定的条件和保障，如提供一定的人员

编制、参与组织的结构设计、提供法律保证等。

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可采用长期和临时两种

模式。前者是与民资机构合作设立目标明确、

功能专一、特色鲜明的社会组织，以协议的形式

规范双方的责权利关系；后者则是通过慎重筛

选，建立备用社会组织库，视需求的性质确定合

用的对象。

第二，推动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救济服务。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各种不同层次和规

模的社会冲突，有的会造成弱势群体与城镇化

合作企业和政府的对立。社会组织可以利用自

身特殊的身份，成为与弱势群体沟通的主体，为

他们的诉求传送建立渠道，起到良好的中介作

用。法律和媒体领域的社会组织在新型城镇化

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不但要为服务对象提供法

律帮助，还要通过舆论的力量支持弱势群体的

合理诉求。

参考文献：

［１］　赵颖文，吕火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

合机理及协调关系［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

报，２０１６（３）：４．

［２］　李云新．制度模糊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

冲突［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６）：１．

［３］　周天勇．土地制度的供求冲突与其改革的框架

性安排［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３（１０）：４３．

［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ＤＪ，ＧＩＣＨＯＨＩＨ，ＡＬＢＥＲＴＭＷＡＮ

ＧＩ，ｅｔａ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Ｋａｊｉａｄｏ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Ｋｅｎｙａ［Ｊ］．ＬａｎｄＵｓｅ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０（２）：３３７．

［５］　ＲＯＳＳＭＬ．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ｐｌｅｎｔｙ：ｏｉｌｂｏｏｍｓ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Ｊ］．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９９（２）：２９７．

［６］　ＢＩＬＬＯＮＬＰ．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ａ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ａｒｍｅ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１（５）：５６１．

［７］　李洪波，谭术魁，游和远．当代中国土地冲突问

题及其根源探究［Ｊ］．天府新论，２００６（６）：６２．

［８］　韦诸霞，汪大海．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

的公共性困境与重建［Ｊ］．中州学刊，２０１５（４）：

７６．

·９９·


